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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584][bookmark: _Toc6066][bookmark: _Toc8708][bookmark: _Toc89075871][bookmark: _Toc213396759][bookmark: _Toc213396946][bookmark: _Toc12939][bookmark: _Toc18232][bookmark: _Toc30618][bookmark: _Toc213397010][bookmark: _Toc217446031][bookmark: _Toc213496268][bookmark: _Toc77400776][bookmark: _Toc183682339][bookmark: _Toc213496267][bookmark: _Toc213397009][bookmark: _Toc183582202][bookmark: _Toc213396760][bookmark: _Toc217446032][bookmark: _Toc21767][bookmark: _Toc213396945][bookmark: _Toc189727030]第一章  邀请函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Hlk188222176][bookmark: _Hlk206753499]根据我院工作安排，计划对院内设备进行计量设备年检，现邀请符合本项目要求的供货商参加。
[bookmark: OLE_LINK6]一、项目名称：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计量设备年检服务
二、供货商须知：（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序号
	应知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项目名称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计量设备年检服务

	2
	采购预算
	3.065 万元

	3
	最高限价
	3.065万元

	4
	采购方式
	院内询价采购

	5
	评审方法
	符合响应的供货商低价中标

	6
	投标文件
	1份（按第一章第四条封装）

	7
	联合体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参加

	8
	公告时间
	11月6日- 11月10日

	9
	文件获取
	官网公告自行获取

	10
	资质要求
	1.供应商须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实验室认可有效证书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2.供应商投入本项目具有相关专业检测能力的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技术人员有计量专业项目考核或注册计量师资质）。

	11
	递交响应文件时间
	2025年11月11日10：00截止

	12
	递交响应文件地点
	云康路18号二号楼三楼（310）

	13
	开标时间
	2025年11月11日10：05

	14
	开标地点
	云康路18号二号楼二楼会议室


三、参加询价合格供应商（实质性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合法企业。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投标单位应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7.满足采购项目提出的采购需求。
8.按照要求获取询价文件。
四、供货商投标文件包含（符合性要求）：
1.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授权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资质证明材料。
4.信用中国查询信用报告。
5.投标廉洁承诺书（附件1）。
6.投标承诺函（附件2）。
7.投标报价函（附件3）。
8. 响应文件（附件4）。
以上纸质资料须逐页加盖鲜章并按顺序密封，封面必须注明项目名称和投标供货商名称，密封处加盖鲜章。
五、询价文件获取时间、地点：
[bookmark: _Hlk202344229]1.2025年11月6日- 11月10日。
2.医院官网公告内自行下载获取。
六、递交投标文件时间：
1.时间：2025年11月11日上午8:00-10:00。
2.地点：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仁和区云康路18号）2号楼（310）。
3.投标文件必须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和样品恕不接收，本次采购不接收邮寄的投标文件。
[bookmark: _Hlk201932579]七、投标文件解封：
1.时间：2025年11月11日上午10：05分。
2.地点：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仁和区云康路18号）2号楼。
3.解封：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后在监督部门检查密封完整后解封。
九、联系方式
地    址： 攀枝花市仁和区云康路18号
联 系 人：   钟老师     艾老师
[bookmark: _Toc20783][bookmark: _Toc30903]联系电话：0812-3885914、313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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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7446093][bookmark: _Toc2241][bookmark: _Toc20710][bookmark: _Toc8956][bookmark: _Toc11826][bookmark: _Toc4446][bookmark: _Toc25206][bookmark: _Toc217446094][bookmark: _Toc29474][bookmark: _Toc217446096][bookmark: _Toc23214][bookmark: _Toc29987]第二章  询价项目服务、商务及其它要求
[bookmark: _Hlk206751755]一、项目名称：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计量设备年检服务
2、 项目需求:
1、检测设备要求：检测设备溯源合格，溯源证书在有效期内，设备参数符合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要求。
2、所有检校数据均可溯源至国家基准，出具的检校报告均可获得国家认可，具有法律效力。
3、供应商应拟投入本项目具有相关专业检测能力的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技术人员应提供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明或注册计量师资质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4、供应商对检测项目应配备经考核合格的标准检测器具。
5、供应商须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实验室认可有效证书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6、不易挪动的大型仪器设备，需要上门检测的项目，供应商需2小时内响应，10个工作日内安排上门检测。
7、采购人提出检测需求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及时检测并出具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纸质检测报告及电子报告。
三、项目清单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糖化分析仪
	1

	凝血分析仪
	1

	吸痰器
	25

	超声经颅多普勒
	4

	持续正压呼吸机
	1

	除颤监护仪
	3

	低速离心机
	5

	动脉硬化检测仪
	1

	麻醉机
	2

	尿液分析仪
	3

	气管气囊检测仪
	1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
	2

	全自动模块式血液体液分析仪
	1

	全自动模块式血液体液分析仪血球计数装置
	1

	生物安全柜（过滤器、洁净度、下降气流流速、流入气流流速、照度、噪声、振动）
	3

	数显混匀器
	2

	心电工作站
	2

	血糖仪
	21

	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
	2

	雾化器
	12

	合计
	93


[bookmark: _Toc17849][bookmark: _Toc2958][bookmark: _Toc15494]四、商务要求
1.检测时限：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按照清单完成检测工作。
2.结算方式：按照清单检测，数量根据实际检测计算，增量不超合同金额10%。
3.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以医院资金安排时间为准，所有服务完成并提供有效监测报告并提供完整支付凭据资料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附件1:
投标廉洁承诺书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招投标市场环境，保障招标投标活动的廉洁性，我单位自愿参与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计量设备年检服务项目的询价活动，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要求，诚信参与投标活动。
二、杜绝不正当行为
1.承诺在投标过程中不实施以下行为：向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财物、礼品、宴请或其他不正当利益。
2.通过串通投标、围标、挂靠资质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
3.以任何形式干扰、影响评标过程或结果。
4.伪造、变造投标文件或提供虚假材料。
三、公平竞争
保证投标文件真实有效，承诺不以诋毁竞争对手、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扰乱市场秩序。
四、保密义务
对招标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技术资料及其他敏感信息严格保密，不泄露或利用其谋取私利。
五、如实提供材料
承诺提交的所有资质证明、业绩证明、财务状况等材料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隐瞒或虚构情形。
六、接受监督与配合调查
主动接受招标人、监督部门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如发现违规行为，积极配合调查并承担相应责任。
七、违约责任
如违反本承诺书内容，我单位自愿承担以下后果：
1.被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
2.被列入招标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的“黑名单”。
3.依法承担经济赔偿及法律责任。


承诺服务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联系电话：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投标承诺函
本人以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的身份郑重声明并承诺：本公司在参加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计量设备年检服务项目询价及供货、提供服务期间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守法经营，诚实信用。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监督机构监管。同时履行以下各项承诺，如有违反，本企业愿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做出的处罚。我公司自愿就本项目投标有关事项向招标人郑重承诺如下：
一、服务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合法企业。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投标单位应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7、满足采购项目提出的采购需求。
8、按照要求现场获取询价文件。
二、服务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满足以下要求：
1、严格遵守国家招投标法律法规，不以各种方式虚假投标，履行（投标文件或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求的责任和义务。
2、保证不提供伪造、涂改的公文及相关证明、证照、证件、业绩或谎报相关信息。
3、保证不借用他人资质投标或出售资质给他人投标，不与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围标，不使用非法手段获取中标。
4、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
5、保证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签订供货合同。
6、若我公司中标，保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不非法转包。
7、若我公司中标，保证中标之后按照投标文件和合同承诺提供相关产品及服务，严格按照质量和时间要求履行合同。
8、严格执行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不发生违纪违法行为。
9、我公司若在本项目投标（或履行合同期间）出现违反以上承诺或其他违约、违法等重大过失行为，除按招标文件、合同及法律法规接受处罚外，同意招标人采取包括但不限于（1）.招标人单方面终止合同。（2）.相关款项不予支付。（3）.建档记录我公司不诚信行为，并上报行政主管部门等措施。
承诺服务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联系电话：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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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7446082]附件3：               
投标报价函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我方全面仔细研究了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计量设备年检服务项目要求的全部内容，决定参加贵单位公开的本次询价采购活动，自愿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服务，如我方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采购要求。
我方按照本次项目要求递交密封后投标文件1份，并保证我方提供的投标文件资料真实和准确。
	[bookmark: _Hlk199667036]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投标报价
（万元）

	1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计量设备年检服务
	1
	

	投标报价金额：       元（大写：           ）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4：                响应文件
	序号
	项目
	响应/偏离

	1
	检测设备要求：检测设备溯源合格，溯源证书在有效期内，设备参数符合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要求。
	

	2
	所有检校数据均可溯源至国家基准，出具的检校报告均可获得国家认可，具有法律效力。
	

	3
	供应商应拟投入本项目具有相关专业检测能力的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技术人员有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明或注册计量师资质。
	

	4
	供应商对检测项目应配备经考核合格的标准检测器具。
	

	5
	供应商须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实验室认可有效证书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6
	不易挪动的大型仪器设备，需要上门检测的项目，供应商需2小时内响应，10个工作日内安排上门检测。
	

	7
	采购人提出检测需求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及时检测并出具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纸质检测报告及电子报告。
	

	商务
要求
	1.检测时限：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按照名单完成检测工作。
	

	
	2.结算方式：按照清单检测，数量根据实际检测计算，增量不超合同金额10%。
	

	
	3.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以医院资金安排时间为准，所有服务完成并提供有效监测报告并提供完整支付凭据资料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注：1.服务商须逐条填写“响应、正偏离、负偏离”。
2.有“不响应”或“负偏离”视为无效响应。
3.“正偏离”视为响应。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